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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330）

宣派及派付優先股股息

茲提述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日之公告
（「該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
協議及出售事項。除非另有規定，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會議」）
上，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按股息率每年3.5%派付優先股股息（即港幣0.014
元），將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或該日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優先股持有人。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但尚未轉換之優先股為375,000,000股，其中包括
275,000,000股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及100,000,000股可轉換可贖回優先A股。按於
本公告日期及發行優先股相關日期之已發行但尚未轉換之優先股數目計算，優先
股股息總額將為港幣約42,620,000元。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府磊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鋒先生、陳賢先生、劉世忠先生及 
Xia Dan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禮賢先生、陳振輝先生及吳國柱先生。


